
党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书  面  报  告

（            年度）

报告单位（盖章）：             

中 共 湘 乡 市 委 员 会

中共湘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填  表  须  知

1．本表由各乡镇办事处、园区、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委（党组、党工委）填写。

2．请对照《中共湘乡市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试行）》（湘党发〔2014〕14号）文件的具体要求，对党委（党组、党工委）年度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情况逐项作出说明。

3．本表必须如实填写，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如若发现有瞒报和弄虚作假的情况，将严肃追究责任。

4．本表内容可以打印也可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手写，其中签字一栏必须由单位党委（党组、党工委）书记手写；填写不下时可以另外附页。

5．本表须在每年元月15日前填好后交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

党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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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报告的其它情况
	

	党委（党组、党工委）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  面  报  告

（            年度）

报  告  人：                 

单位及职务：                 
分管工作：                 
              中 共 湘 乡 市 委 员 会

中共湘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填  表  须  知

1．本表由各乡镇办事处、园区、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填写。

2．请对照《中共湘乡市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试行）》（湘党发〔2014〕14号）文件的具体要求，对本人年度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情况逐项作出说明。

3．本表必须如实填写，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如若发现有瞒报和弄虚作假的情况，将严肃追究责任。

4．本表内容可以打印也可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手写，其中签字一栏必须由本人手写；填写不下时可以另外附页。

5．本表须在每年元月15日前填好后由各单位统一收齐交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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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报告的其它情况
	

	报告人（签字）：

年    月    日  


纪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

书  面  报  告

（            年度）

报告单位（盖章）：               

              中 共 湘 乡 市 委 员 会

中共湘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填  表  须  知

1．本表由各乡镇办事处、园区、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纪委（纪检组、纪工委）填写。

2．请对照《中共湘乡市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试行）》（湘党发〔2014〕14号）文件的具体要求，对纪委（纪检组、纪工委）年度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情况逐项作出说明。

3．本表必须如实填写，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如若发现有瞒报和弄虚作假的情况，将严肃追究责任。

4．本表内容可以打印也可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手写，其中签字一栏必须由纪委（纪检组、纪工委）书记手写；填写不下时可以另外附页。

5．本表须在每年元月15日前填好后交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

纪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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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报告的其它情况
	

	纪委（纪检组、纪工委）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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